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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科普资源应用实施工程专题项目
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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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普信息化提升项目——科普传播运营项目
（一）项目名称
“科普东莞”专题栏目
（二）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
（三）申报条件
1. 申报对象应为线上或线下媒体运营机构，能通过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广播电视媒体等平台开展科普传播。
2. 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四）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 在东莞市内线上/线下媒体开设“科普东莞”专栏；内容要严把审核关，确保意识形态安全，避免出现知识产权争议；栏目内容知识产权归市科协。
2. 实施周期内，每周至少播出/刊登1期科普专栏，内容要围绕科技科普热点话题和事件，与时政热点有所区别，包括但不限于：科普活动专题报道、科技人物专题报道、科普基地宣传视频、科普实验电视节目等，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文章、短视频等。
3. 项目内容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全网播放浏览量（点击量）累计不少于50万人次。
4. 参与调查群众人数不少于500人，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五）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20万元，计划立项2项。
（六）申报材料
1. 2026年度东莞市科普项目申报书（系统生成）。
2. 申报单位的机构证明（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企业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3. 申报项目实施方案。
4. 科普工作团队（即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执行人员）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职称证明或学历证明复印件。
5. 申报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
二、科技资源科普化项目——创新平台科普教育活动项目
（一）项目名称
科创平台科普教育行动
（二）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
（三）申报条件
1. 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2. 申报对象应为重大科技设施、重大科研平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科技型龙头企业等科技创新平台，或重大科技工程项目、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依托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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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月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团体预约/自由参观），时长不少于1周，合计不少于12周，开放期间为社会公众提供科普服务，总接待量不少于1万人次。通过本单位官方信息发布渠道、社交媒体平台等途径公布开放时间、预约方式、服务内容等信息。
2. 每月面向社会组织1次开放日活动，时长不少于1天，合计不少于12次，寒暑假期间应适当增加活动次数。开放日期间安排科普课堂、实践体验活动、实验室参观和讲解等活动，社会公众免费参与，参与活动总人数不少于1200人。
3. 每月在开放日活动前至少5天，通过“科普东莞”各类平台发布开放日招募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活动时间、活动内容、群众参与方式等。
4. 积极配合市科协、业务主管部门在全国科普月、科技进步月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活动，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活动安排能接收市科协调配。
5. 制作反应本单位科技创新成果的科普短视频不少于5条，全网播放浏览量（点击量）累计不少于1万人次。
6. 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不少于1次（不含活动预热、报名）；各类媒体累计报道数量不少于9次（不含活动报名）。
7. 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五）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40万元，计划立项2项。
（六）申报材料
1. 2026年度东莞市科普项目申报书（系统生成）。
2. 申报单位的机构证明（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企业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3. 申报项目实施方案（需具体到实施期内工作任务中每场次活动的内容，如工作任务中涉及视频制作的，需提供视频创作提纲）。
4. 科普工作团队（即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执行人员）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职称证明或学历证明复印件。
5. 拟邀请专家资料，如已确定授课专家，请提交副高级以上授课专家的简介、职称证明复印件，未确定授课专家则不需要提交专家资料。
6. 申报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
三、科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科普教育基地认定扶持项目
（一）项目名称
新时代科普驿站（科普教育基地）培育行动
（二）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
（三）申报条件
1. 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2. 过去一年（2025年全年），每季度组织开展科普活动不少于3次。
3. 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普设施，科普设施设备形式多样，包括科普画廊（栏）、科普展品、科普演示设备等。
4. 常年对外开放（含个人参观和团体预约参观）。
（四）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 利用本单位的场地、设施设备组织开展面向群众的科普活动不少于12次。
2. 每次活动前至少5天，通过“科普东莞”各类平台公开发布活动招募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内容、群众参与方式等。每次活动线下参与人数不少于100人。活动安排能接受市科协调配。
3. 常年悬挂或播放科普图文宣传资料、科普影像资料，定期更新科普内容，实施期内更新不少于3次。每周期悬挂或播放的科普内容不少于10项，相同内容的图文资料或影像资料按1项计算。
4. 建有专门的科普网站或固定的线上渠道传播科普内容，每周至少更新1次内容，全网播放浏览量（点击量）累计不少于5000人次。
5. 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至少1次（不含活动预热、报名），各类媒体累计报道数量不少于5次（不含活动报名）。
6. 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五）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10万元，计划立项10项。
（六）申报材料
1.  2026年度东莞市科普项目申报书（系统生成）。
2. 申报单位的机构证明（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企业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3. 申报项目实施方案（需具体到实施期内工作任务中每场次活动的内容，如工作任务中涉及视频制作的，需提供视频创作提纲）
4. 科普工作团队（即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执行人员）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职称证明或学历证明复印件。
5. 拟邀请专家资料，如已确定授课专家，请提交副高级以上授课专家的简介、职称证明复印件，未确定授课专家则不需要提交专家资料。
6 申报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
7. 过去一年（2025年全年）申报单位开展科普活动的证明材料，包括：活动列表、活动报道的截图等。
8. 申报单位科普设施设备的清单和图片，包括科普画廊（栏）、科普展品、科普演示设备等。
9. 常年对外开放（含个人参观和团体预约参观）的证明材料。
四、科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层科普场馆补助项目
（一）项目名称
科普馆培育行动
（二）申报对象
申报对象为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
（三）申报条件
1. 项目场馆在近三年（2023年1月后）建成，现有条件良好，有独立的室内科普展厅，展厅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企业场馆展览的主题符合申报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向。
2. 场馆内科普设施较为完善，符合场馆定位和主题内容，展品数量与展览面积相当，实物展品数量不少于20件，观众可以直接参与互动的展品比例不少于展品总数量的50%，同类型同功能的展品作为1件展品计算，静态陈列展品如模型、藏品等，自动重复演示展品、单次触发后播放相同内容的多媒体展品等不视为互动展品，图文板、展板不作为展品统计。
3. 场馆具备管理和运行人员，能够向群众提供展教服务，配备讲解员，能满足展览讲解需求。
4. 展示内容无意识形态问题、无科学性错误，能对科普重点人群的科学素质提升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5. 常年对外开放（含个人参观和团体预约参观）。
6. 利用财政资金建设的科普场馆不予补助。
（四）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能配合市科协工作安排开展科普活动。
（五）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后奖补，按照不超过项目建设投入的25%，每项最高资助50万元，计划立项不超过5项。
（六）申报材料
1. 2026年度东莞市科普项目申报书（系统生成）。
2. 申报单位的机构证明（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企业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若为以法人单位为依托独立开展工作的内设（下属）机构，还需提供机构设置文件。
3. 申报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
4. 项目场馆的科普设施设备清单和图片。
5. 项目场馆场馆管理和运行人员名单，每个人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学历证明或职称证明复印件。
6. 项目场馆展示内容的图文资料。
7. 场馆常年对外开放的证明材料（含个人参观和团体预约参观）。
8. 项目场馆在近三年（2023年1月后）资金投入的证明材料，如财务凭证、发票、合同、固定资产记录等。
五、注意事项
1. 本专题项目不支持开展技术研发、政策宣讲、文化艺术活动、体育活动、健康体检、论坛活动（包括论坛、峰会、年会以及其他具有论坛性质的会议活动）等非科普范畴的工作。
2. 申报项目工作方案中不应出现具体的单位名称、人名等指定性信息。
3. 各项目单位除了完成本指南中相应项目的工作任务外，还需完成在项目申报时填报的其他工作任务。
附件2
[bookmark: _Hlk105234562]2026年基层科普能力提升工程专题项目
申报指南
 
一、基层科普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五大”人群科学素质提升行动项目（一般）
（一）项目名称：高校科协、企业（产业园区）科协培育行动
1. 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在我市办学的高等学校。
2. 申报条件
（1）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2）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的经验。
3. 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成立高校科协/企业科协，完善组织建设、阵地建设、制度建设。
（2）企业科协：组织开展科普活动10场，其中：以提高内部员工素质和技能，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为目的，面向企业内部员工开展内部科普活动5场，每场次活动线下参与人数不少于30人；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激发公众创新思维为目的，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对外科普活动不少于5场，每场次活动线上线下参与人数不少于100人。
（3）高校科协：组织师生面向公众开展科普活动10场，其中：运用高校科普资源，开放实验室、标本室、博物馆、实验示范基地等场所，开展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活动5场，每场活动线下参与人数不少于50人；整合大学生科普志愿者、科普宣讲团、校内科技社团力量，深入社区、农村、企业、学校开展科普志愿服务5场，每场线下参与人数不少于100人。
（4）科普活动的形式为专家讲座、经验分享、实地参观学习等，至少安排1名副高级或以上专家参与授课。活动安排能接受市科协调配。
（5）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至少1次（不含活动预热、报名）。
（6）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4. 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最高5万元，计划立项10项。
（二）项目名称：“百千万工程”助力行动（“健康东莞”专场）
1. 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镇街（园区）科协。
2. 申报条件
（1）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2）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的经验。
3. 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到市内村（社区）组织开展科普活动不少于10场，其中结合老年人需求安排至少2场银龄科普活动，每场活动包含但不限于科普课堂、互动体验活动（或义诊）等形式（不支持开展体检服务）。
（2）活动内容需紧扣群众身心健康主题，每场活动至少有5名工作人员参加（至少1名副高级或以上级别），每场活动受众人数不少于50人。
（3）范围覆盖至少3个园区、镇（街道）10个村（社区），活动安排能接受市科协调配，在东莞市内的“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开展活动的项目优先立项。
（4）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不少于1次（不含活动预热、报名）。
（5）科普课堂主要知识点制作成短视频，通过网络二次传播，全网播放浏览量（点击量）累计不少于5000人次。
（6）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4. 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最高5万元，计划立项11项。
（三）项目名称：“百千万工程”助力行动（“绿美东莞”专场）
1. 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镇街（园区）科协。
2. 申报条件
（1）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2）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的经验。
3. 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组织群众到市内公园、城市绿地、乡村、城市更新地带等环境中开展自然教育科普活动不少于10场，每场活动配备科普讲解员，每场活动不少于2小时。
（2）每次活动前至少5天，通过“科普东莞”各类平台公开发布活动招募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内容、群众参与方式等。每次活动实际参与人数不少于100人。
（3）寒暑假期间适当增加活动场次；活动安排能接受市科协调配。
（4）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不少于1次（不含活动预热、报名）。
（5）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4. 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最高5万元，计划立项8项。
二、基层科普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五大”人群科学素质提升行动项目（重大）
（一）项目名称：科创产业科普行动
1. 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镇街（园区）科协。
2. 申报条件：
（1）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2）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的经验。
3. 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到市内中小学校组织开展不少于10场科普课堂、不少于10场科普互动体验活动。
（2）与园区、镇（街道）科协联合开展活动，活动举办地点覆盖至少3个园区、镇（街道）6所学校，活动目标园区、镇（街道）接受市科协调配。
（3）科普课堂：紧扣东莞市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科技为主题的项目优先立项。至少安排1名副高级或以上级别专家授课，每场科普课堂线上线下参与人数合计不少于300人。
（4）科普体验活动：每场至少安排10个活动体验摊位/展位，每个摊位/展品安排不同的互动体验展品，每场科普体验互动活动时间不少于半天。
（5）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不少于1次（不含活动预热、报名）；各类媒体累计报道数量不少于9次（不含活动报名）。
（6）科普课堂主要知识点制作成短视频，通过新媒体平台二次传播，全网播放浏览量（点击量）累计不少于1万人次。
（7）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4. 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最高20万元，计划立项10项。
 （二）项目名称：青少年科技人才培育行动
1. 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镇街（园区）科协。
2. 申报条件
（1）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2）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的经验。
3. 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举办国家级、省级、市级、区域间的科技科普类赛事或品牌科普活动，参与人数/项目数不少于800人/项，参与人员范围覆盖东莞市15个镇（街道、园区）。不得强制使用指定品牌的活动器材。
（2）赛后/活动后，举办成果展示活动不少于1次，针对优秀选手/队伍举办能力提升活动不少于1次，时间不少于1天。
（3）未经相关单位授权，不得随意扩大活动范围，不得随意使用全国、广东省、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等字样。
（4）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不少于1次（不含活动预热、报名），各类媒体累计报道数量不少于9次（不含活动报名）。
（5）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4. 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最高20万元，计划立项8项。
（三）项目名称：产业工人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1. 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镇街（园区）科协。
2. 申报条件
（1）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2）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的经验。
3. 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到市内企业、产业园区组织开展职业技能提升科普活动，包括不少于10场科普课堂、不少于10场互动体验活动，活动主题设计应符合企业生产经营方向，以企业员工能力提升需求为导向，邀请业内专家授课，每场活动不少于2个课时。
（2）活动范围覆盖15个企业（每场活动每个企业参与人数不少于10人），鼓励面向新业态产业工人组织开展科普活动，至少安排1名副高级或以上级别专家授课，每场活动实际参与人数不少于50人。
（3）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至少1次（不含活动预热、报名），各类媒体累计报道数量不少于9次（不含活动报名）。
（4）科普课堂主要知识点制作成短视频，通过新媒体平台二次传播，全网播放浏览量（点击量）累计不少于1万人次。
（5）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4. 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最高20万元，计划立项7项。
三、基层科普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东莞市科普帮扶项目
（一）项目名称
莞韶科普帮扶行动
（二）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
（三）申报条件
1. 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2. 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的经验。
3. 开展活动的地区为东莞市对口帮扶地区。
（四）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 到韶关乐昌中小学校、村等基层地点开展科普/科技志愿活动不少于5个场次，其中不少于3个场次在沙坪镇。安排至少1名副高级或以上职称专家授课。线下参与人数累计不少于400人次。
2. 为沙坪镇中小学生提供来莞参观交流机会。
3. 活动安排能接受市科协调配。
4. 为活动地区中小学生赠送科普学习资料，如科普实验器材、科普读物等。
5. 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不少于1次（不含活动预热、报名）。
6. 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五）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最高10万元，计划立项1项。
四、基层科普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全国科普月活动项目（重大）
（一）项目名称
大湾区科创科普产业展
（二）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镇街（园区）科协。
（三）申报条件
1. 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2. 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的经验。
（四）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 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举办大湾区科创科普产业展，展览时间不少于5天，安排室内展览场地，展览面积不少于800平方米，展览期间免费对群众开放，每天开放时间不少于6小时，同步搭建虚拟展厅。
2. 展览内容聚焦东莞及周边城市产业科技创新成果，贴近东莞及周边城市产业发展方向，兼顾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重点展示东莞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翼齐飞”的成就，招募参展企业/单位不少于60家，设置展位不少于60个，其中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展位不少于总展位数量的70%，展出实物展品（宣传资料不计入）的展位不少于80%。
3. 安排专职讲解员，每天讲解不少于2次。
4. 积极组织团体参观，展览期间接待不少于5个团体参观。组织动员参展企业科技工作者到中小学校、科普阵地开展科普活动不少于5次，每场次活动线上线下参与人数合计不少于300人。
5. 活动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不少于3次（不含活动报名），各类媒体累计报道数量不少于9次（不含活动报名）。
6. 参与调查群众人数不少于500人，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五）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最高40万元的，计划立项1项。
五、科普队伍建设项目——科普从业人员素质及能力提升项目
（一）项目名称
科普人才队伍培育行动
（二）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
（三）申报条件
1. 有稳定的科普工作团队，有科普策划、开发、管理、实施等多方面的人才。
2. 有组织开展科普活动的经验。
（四）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 组织开展以一线科普工作者、科普工作管理人员、科普志愿者、科技辅导员等为受众对象的能力提升活动10场次，每场次活动时间不少于半天，主要活动形式包括专家讲座、经验分享、实地参观学习等。至少安排1名副高级或以上专家参与授课。活动安排能接受市科协调配。
2. 每次活动前至少5天，通过“科普东莞”各类平台公开发布活动招募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内容、群众参与方式等。每次活动线下参与人数不少于30人。
3. 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至少1次（不含活动预热、报名）；各类媒体累计报道数量不少于5次（不含活动报名）。
4. 活动主要知识点制作成短视频，通过网络二次传播，全网播放浏览量（点击量）累计不少于5000人次。
5. 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五）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最高10万元，计划立项2项。
六、申报材料
（一）2026年度东莞市科普项目申报书（系统生成）。
（二）申报单位的机构证明（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企业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三）申报项目实施方案（需具体到实施期内工作任务中每场次活动的内容，如工作任务中涉及视频制作的，需提供视频创作提纲；大湾区科创科普产业展需提供展览设计方案）。
（四）科普工作团队（即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执行人员）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职称证名或学历证明复印件。
（五）拟邀请专家资料，如已确定授课专家，请提交副高级以上授课专家的简介、职称证明复印件，未确定授课专家则不需要提交专家资料。
（六）申报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
（七）过去3年（2023年—2025年）申报单位开展科普活动的证明材料，包括：活动列表、活动报道的截图等。
七、注意事项
1. 本项目不支持开展技术研发、政策宣讲、文化艺术活动、体育活动、健康体检、论坛活动（包括论坛、峰会、年会以及其他具有论坛性质的会议活动）等非科普范畴的工作。
2. 申报项目工作方案中不应出现具体的单位名称、人名等指定性信息。
3. 各项目单位除了完成本指南中相应项目的工作任务外，还需完成在项目申报时填报的其他工作任务。





附件3
2026年科普产业繁荣工程专题项目
申报指南
一、科普研学、科普旅游项目
（一）项目名称
东莞科普游
（二）申报对象
在我市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
（三）申报条件
1. 有组织开展科普研学、科普旅游活动的工作团队，最低不少于5人。
2. 有组织开展科普研学、科普旅游活动的经验。
（四）实施期内工作任务
1. 开展科普研学活动5次，研学点优先选择“东莞市科普地图”收录的科普阵地。
2. 策划并实施研学路线不少于3条，每条路线包含不少于2个科普研学点，形成研学路线推介材料。
3. 每场活动时长不少于1天，活动前至少5天通过“科普东莞”各类平台公开发布活动招募信息，每次活动线下参与人数不少于80人，每场次配备至少4名跟组工作人员。活动安排能接受市科协调配。
4. 被官方主流媒体报道不少于1次（不含活动预热、招募）。
5. 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
（五）资助方式和标准
事前资助，每项资助最高5万元，计划立项10项。
（六）申报材料
1. 2026年东莞市科普项目申请书（系统生成）。
2. 申报单位的机构证明（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企业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3. 申报项目实施方案（需具体到实施期内工作任务中每场次活动的内容）。
4. 科普工作团队（即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执行人员）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职称证明或学历证明复印件。
5. 申报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
6. 过去三年（2023—2025年）申报单位组织开展科普研学、科普旅游活动的证明材料，包括：活动列表、活动报道的截图等。
二、注意事项
1. 本项目不支持开展技术研发、政策宣讲、文化艺术活动、体育活动、健康体检、论坛活动（包括论坛、峰会、年会以及其他具有论坛性质的会议活动）等非科普范畴的工作。
2. 申报项目工作方案中不应出现具体的单位名称、人名等指定性信息。
3. 各项目单位除了完成本指南中相应项目的工作任务外，还需完成在项目申报时填报的其他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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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科普项目申报工作联系方式汇总表

	序号
	镇
	部门名称
	姓名
	座机号码

	1
	
	东莞市科协
	科普部
	22119672、22113176

	2
	道滘镇
	道滘镇科学技术协会
	丁锡君
	81332486

	3
	凤岗镇
	凤岗镇科学技术协会
	郑柏康
	87758029

	4
	莞城街道
	莞城街道科学技术协会
	杜锡亨
	22109777

	5
	横沥镇
	横沥镇科学技术协会
	香琳颖
	81018001

	6
	虎门镇
	虎门镇科学技术协会
	邓淑仪
	85522429

	7
	寮步镇
	寮步镇科学技术协会
	韩柏泉
韩嘉仪
	83281226

	8
	麻涌镇
	麻涌镇科学技术协会
	张嘉璇
	88238066

	9
	南城街道
	南城街道科学技术协会
	李仕良
唐慧琛
	23198989

	10
	桥头镇
	桥头镇科学技术协会
	宋晓玲
	82363938

	11
	石排镇
	石排镇科学技术协会
	黄翠婷
	86653420

	12
	长安镇
	长安镇科学技术协会
	麦映婵
	85533913-645

	13
	樟木头镇
	樟木头镇科学技术协会
	戴燕玲
聂艳
	82609986

	14
	洪梅镇
	洪梅镇科学技术协会
	吴鹤颐
莫炜锋
	81330083

	15
	东坑镇
	东坑镇科学技术协会
	黄肖华
	81181698

	16
	大朗镇
	大朗镇科学技术协会
	叶美福
	83106928

	17
	大岭山
	大岭山镇科学技术协会
	刘永林
殷小冰
	82785123

	18
	高埗镇
	高埗镇科学技术协会
	黄浩强
	81136902

	19
	东城街道
	东城街道科学技术协会
	黄华玉
	23035522

	20
	石碣镇
	石碣镇科学技术协会
	叶淦军
陈慧玲
	86389511

	21
	企石镇
	企石镇科学技术协会
	姚慧怡
	86662238

	22
	万江街道
	万江街道科学技术协会
	赖晓敏
庾洪杰
	22180707

	23
	石龙镇
	石龙镇科学技术协会
	杨雪薇
	86116322

	24
	望牛墩
	望牛墩镇科学技术协会
	伦毅鸿
袁瑞珊
	88557318

	25
	黄江镇
	黄江镇科学技术协会
	黄君通
	83510099

	26
	谢岗镇
	谢岗镇科学技术协会
	刘思凯
林常美
	82121628

	27
	茶山镇
	茶山镇科学技术协会
	骆锐彬
钟兆龙
	86640969

	28
	清溪
	清溪镇科学技术协会
	梁冠
	87382298

	29
	中堂
	中堂镇科学技术协会
	黎毅斌
	81139222

	30
	塘厦镇
	塘厦镇科学技术协会
	黄丽婵
罗荏昌
	82089211

	31
	厚街
	厚街镇科学技术协会
	袁红波
	85830322

	32
	沙田镇
	沙田镇科学技术协会
	王新华
	88861005

	33
	常平
	常平镇科学技术协会
	梁子华
	83331646

	34
	松山湖
	松山湖科协
	钱长华
	2289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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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东莞市科普项目申报工作时间表

	时间安排
	工作内容
	注意事项

	4月2日
—4月21日
	申报单位准备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准备申报材料，同一项材料扫描成一个文件。申报材料不应超过200页。

	4月21日
—4月30日
	线上申报
	  1、申报单位在系统上填报申报书
  2、在系统上传全部申报材料

	5月6日
—5月7日
	线上资格初审
	按申报单位属性，由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镇街（园区）科协和市科协，依次进行线上资格初审，核查业务材料并出具预审意见。   

	5月11日
—6月11日
	线上资格复审（第一次）
	市科协对所有项目进行资格复审。复审通过，通知申报单位提交纸质材料；不符合要求，要求申报单位在收到补正短信通知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期间，优先审核未进行第一次线上资格复审的项目，补正后再提交的项目后审核。

	
	申报单位线上补正材料
	申报单位根据线上资格复审反馈意见补正并根据补正短信提示的时间期限完成系统提交。

	
	线上资格复审（第二次）
	市科协6月2日前完成对补正后申报项目的第二次线上资格复审，补正材料符合要求的，通知申报单位在收到通知后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交纸质材料；
未按时提交补正材料或补正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审核不通过，流程结束。

	
	复审通过的申报单位提交纸质申报材料
	  1、线上资格复审通过后，根据线上预审通过的手机短信提示的期限，持纸质申报材料和线上预审通过的手机短信，提交至所属辖区对应的政务服务中心。
  2、窗口工作人员核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纸质材料。纸质材料与系统材料不一致的、未按要求补正材料的，要求申报单位补正后在2日内前重新提交，重新提交后仍不符合要求的，不予接收。

	6月12日
—6月18日
	纸质材料审查
	  1、市科协组织安排纸质材料审查。
  2、审查通过的，进入专家评审环节；形式审查不通过的，流程结束。

	6月19日
—7月17日
	专家评审
	

	备注：以上时间节点供申报单位参考，实际时间会根据工作推进情况相对提前或延后，请以手机短信或电子邮箱接收到的时间节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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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2026年4月17日印发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